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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9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19-007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3月 12日 10:00以

现场会议的方式，在福建省福州闽江口工业区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3月 1日以邮件、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体

董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 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会议选举林汝捷先生（身份证号码 3501821968********）担任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林汝

捷先生简历见附件）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会议结合公司董事会换届的实际情况，并根据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人员组成

的相关规定，选举出第四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具体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  

委员：非独立董事林汝捷（身份证号码 3501821968********）、独立董事

洪波、非独立董事林长龙  

主任：非独立董事林汝捷（身份证号码 3501821968********） 

（2）审计委员会  

委员：独立董事潘琰、独立董事曾政林、非独立董事林汝捷（身份证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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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1031965********）  

主任：独立董事潘琰 

（3）提名委员会  

委员：独立董事潘琰、独立董事洪波、非独立董事林汝捷（身份证号码

3501821968********） 

主任：独立董事洪波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独立董事洪波、独立董事曾政林、非独立董事林汝捷（身份证号码

3501031965********） 

主任：独立董事曾政林 

各专业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同意聘任林汝捷先生（身份证号码 3501821968********）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内容登载于 2019年 3月 13日的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同意聘任林汝捷先生（身份证号码 3501031965********）担任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 

同意聘任陈玲女士、林云珍女士、林松生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同意聘任林长龙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经理； 

同意聘任许慧宗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同意聘任华耀虹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同意聘任杨建福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公司氢能事业运营管理工作； 

同意聘任范明升先生担任公司技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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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耀虹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福州长乐闽江口工业区洞山西路  

联系电话：0591-28513121  

传真号码：0591-28513121 

电子邮箱：hyh@snowkey.com 

上述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董事会届满，其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内容登载于 2019年 3月 13日的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同意聘任叶贤伟先生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其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内容登载于 2019年 3月 13日的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审议通过《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

关于印发《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 号——套期会计》、

《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

关规定，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对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不产

生影响，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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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雪人制冷向中国银行长乐支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2,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担保期限自担保事项发生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雪人制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是为满足日

常生产运营资金需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风险可控，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内容登载于 2019年 3月 13日的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对外担保的公告》详见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刊登在《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同意公司继续向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敞口 

27,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上述授信额度可用于：一般流动资金贷款、开

立进口信用证与押汇、开立国内信用证与押汇、开立银行承兑汇票（电子与纸质）、

开立担保函、进口汇出款融资与进口代付、出口押汇、出口发票融资、出口风险

参与、衍生产品业务、有追索权公开型国内保理、银行承兑汇票（包括与纸质与

电子银承）贴现（额度不超过 5000万元）等授信业务（其中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国内信用证、进口信用证、担保函业务由公司提供 10%保证金）。 

同意公司继续向兴业银行福州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壹仟万元（敞口 

1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上述授信额度可用于：一般流动资金贷款、信

用证及其项下融资产品、进出口押汇、进出口代付、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担

保函、代客资金交易额度等授信业务。 

同意公司继续向民生银行福州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伍仟万元（5,000 万

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上述授信额度内容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

函、开立信用证、国际贸易融资、固贷等授信业务。 

九、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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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佳运油气为其参股公司杰特油气的设备抵押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720,862元，担保期限自担保事项发生

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佳运油气为把握石油天然气行

业投资快速增长带来的良好机会，参股设立杰特油气。本次贷款担保是佳运油气

为了满足其参股公司杰特油气参与中石油页岩气项目开发运营的资金需求，其贷

款金额的 70%以购买压裂机组设备作为抵押担保，贷款金额的 30%以其出资比例

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风险可控，有助于促进杰特油气在页岩气

开发压裂业务的开拓，进而促进全资子公司佳运油气快速切入页岩气开发压裂井

下业务领域，未来发展前景良好。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相关内容登载于 2019年 3月 13日的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详见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刊登在《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十、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为：赞成 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同意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星期四）下午14:00 召开福建雪人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刊登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十一、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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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3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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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聘任的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林汝捷先生（身份证号码 3501821968********），1968 年 10月生，中国国

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现任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福建省制

冷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1990 年至 1991年在日本东京驹入语言学院求学；1992

年在日本千叶县浦安经营学院求学；1993年在日本三菱重工冷冻技术学院求学；

1994年至 1997年在日本高木产业（株式会社）就职，从事制冷技术工作；1997

年底回国，先后在 MARUZEN（福州）公司、MARUZEN（东山）公司担任厂长兼总

经理；2000 年 3 月创办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至今。林汝

捷先生（身份证号码 3501821968********）持有公司股份 18,033.22 万股，持

股比例为 26.75%，林汝捷先生为陈忠辉先生姐夫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证监会、交易所处罚等情况；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林汝捷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林汝捷先生（身份证号码 3501031965********），1965 年 6 月生，中国国

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会计师，现任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

理。1986 年 8月毕业于集美财经学校，1990年 12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专业，

1986 年 8 月至 2003 年 5 月就职于大型国有企业福建福人木业有限公司。2003

年 6月加入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财务部经理、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等职务，主管过公司财务、行政、人事等工作。林汝捷先生（身份证号码

3501031965********）持有公司股份 480万股，持股比例为 0.71%，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林汝捷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林长龙先生，1975 年 3 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现任福建雪

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经理。1997 毕业于西北大学企业管理专业。

2000 年 6 月加入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历任销售经理，销售副总监。林长龙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30.40 万股，持股比例为 0.34%，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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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林长龙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林云珍女士，1982 年 5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专科学历。

现任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 9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2003

年 3 月至 2009 年 9 月，历任公司设计员、采购专员、国际销售部业务代表、总

经理助理兼生产计划部负责人、监事。林云珍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 190.80万股，

持股比例为 0.28%，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林云珍

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玲女士，1983 年 9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专科学历。现

任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6 年就职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历

任公司财务部副总监、董事长助理。陈玲女士为公司董事陈辉先生的姐姐。陈玲

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陈

玲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

件。 

华耀虹女士，1978 年 4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福建雪人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厦门大学金融系本科、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

学历。2000 年 7 月-2004 年 7 月任宏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08

年 4 月-2009 年 10 月任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09 年 11 月

-2010 年 11 月任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1 年 11 月-2013 月 4

月任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华耀虹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华耀虹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林松生先生，1961 年 4 月生，日本国籍，现任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1982 年至 1991 年在福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任职；1991 年至 1996 年就职

于日本特殊工业株式会社；1996 年至 2001年就职于山城工业株式会社，任八尾



9 

 

工厂工厂长；2001年至 2005年参加山城工业株式会社投资成立的上海山城塑胶

有限公司筹建，任副总经理；2005 年至 2010年就职于昭和精机械工业株式会社；

2011年至 2012年就职于黑田化学株式会社，派驻鹏映塑胶（深圳）有限公司。

2013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林松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林松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许慧宗先生，1974年 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

师职称。现任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1995 年参加工作，

历任龙海邮政局财务部主任，中邮物流福建分公司财务部经理，福州市邮政局财

务部主任，罗源县邮政局局长，中邮恒泰副总兼财务总监。许慧宗先生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许慧宗先生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杨建福先生，1966 年 4 月生，中国国籍，拥有日本长期居留权。东京理科

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光学物理专业，硕士学位；参与过矿山机械研发工作、并攻

关成功特殊钢材的应用、获得重庆市新产品奖，与日本企业共同完成过流体力学

工程项目的设计，参与过日本大型太阳能电站建设项目等。近年来主要针对全球

氢燃料电池的研发工作和核心材料开发进展情况进行调研。曾任职于东京第一

Enginering 建筑事务所设计员、重庆山本凿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日资

企业青岛阿伊斯曼制冰机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上海雪人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杨建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查询，杨建福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范明升先生，1978 年 9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工程师职称。现任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2003 年至今，历任公司制

冷技术设计员、制冷设计科长、设计部经理、技术总监；2001 年至 2003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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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山东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现场技术员、设计员。范明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范明升先生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叶贤伟先生，1968年 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专科学历，

中级会计师职称。现任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内审部负责人，1993年至 2003年

任职于福建福人木业有限公司，2005 年 3 月至今，曾任公司财务部副经理、财

务部经理、监事、财务副总监。叶贤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叶贤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上述人员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

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

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